
 

2023  海 事 及 水 務 局 日 獨 木 舟 長 途 賽 

澳門海事及水務局 主辦        澳門獨木舟總會 承辦 

比賽章程 

目 的： 推動本澳獨木舟運動 

比賽日期： 2023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 出發時間：上午十時正 

比賽地點： 路環黑沙海灘 

比賽路線： (起點) 黑沙青年水上活動中心前對開海面→威斯汀酒店前對開海面 (折返) 

→黑沙青年水上活動中心前對開海面 (終點) 

          組   别 項  目 

男子公開組  單人 (無舵艇) 距離 (3 圈) 6 公里 

女子公開組  單人 (無舵艇) 距離 (3 圈) 6 公里 

男子青少年組 (2005-2012)  單人 (無舵艇)   距離 (3 圈) 6 公里 

女子青少年組 (2005-2012)  單人 (無舵艇)   距離 (3 圈) 6 公里 

獎    勵： 每項賽事均設冠、亞、季軍獎盃各乙座。 

參賽資格： 參賽者能和衣游泳 25 米或以上。(未滿十八歲參賽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方可報名) 

報名辦法： 歡迎各屬會參加，請填妥報名表格於 202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三)前電郵至本會辦事處，逾期恕不受理。 

 電郵：canoe.macau@gmail.com    網址：澳門獨木舟總會.mo 

報名費用： 全免 

比賽器材： 獨木舟總會不提供任何比賽器材，賽員必須自備比賽艇隻及一切個人裝備。 

其他事項： 籌委會將盡力為參賽者提供保護措施，但參賽者本人須負責在比賽期間發生之任何意外。 

比 賽 程 序 表 

09：00 裁判及工作人員集合 

09：30 參賽運動員在比賽當日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檢錄 

10：00 比賽開始 

12：00  頒獎禮 

12：30 賽事結束 

 

 

 

mailto:canoe.macau@gmail.com


  



2023 海事及水務局日獨木舟長途賽 

比賽條例及安全守則 

(一) 參賽者必須在穿上衣服的情況下游畢 50 米或以上。 

(二) 未滿 18 歲之賽員，必須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在報名表格上簽署同意。 

(三) 參賽者須持有獨木舟證書或其他由澳門獨木舟總會認可之證明文件副本。 

(四) 參賽者應確保比賽期間的健康及體能良好，並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參加者疏忽、健康或體

能欠佳，而引致參賽者於是次比賽時的傷亡或任何意外，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概不負責。 

(五) 參賽運動員在比賽當日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報到及檢錄。 

(六) 賽員必須自備比賽艇隻及一切個人裝備。 

(七) 在出賽前，賽員之所有裝備必須接受大會裁判檢查合格，方可參賽。 

(八) 為確保安全，參賽者在整個賽事進行期間，必須穿著下列裝備： 

1. 合標準之救生衣或助浮衣； 

2. 穿著包腳跟包腳趾落水鞋 (涼鞋及拖鞋不符合標準) ； 

3. 哨子。 

(九) 賽事進行中： 

1. 參加者在比賽進行中，如需要救援或協助，可舉槳、吹哨子或發出求救訊號。 

2. 任何賽員如發現其他參賽者處身危險環境中，必須盡力協助拯救。 

(十) 賽員在下列情況下，比賽資格將被取消： 

1. 不遵守國際獨木舟聯會所頒佈之馬拉松賽賽例內之賽事守則，及違犯比賽條例或安全規例。 

2. 在比賽進行中將救生衣/助浮衣除去。 

3. 賽員沒有依照指定比賽路線完成賽事。 

4. 參賽隊伍及賽員沒有聽從大會工作人員安排和指示。 

5. 賽員沒有在賽前或賽後，於 (賽員報到慮) 簽到及簽走。 

(十一) 賽事裁判認為任何賽員因體力問題，不能夠完成賽事；或繼續比賽以致影響個人或他人之安全

及使整個賽事延誤，裁判可終止該賽員比賽，並可要求該賽員登上護航船隻，違例者將受紀律

處分或被取消資格。 

(十二) 天氣惡劣，賽事大會保留權利取消任何比賽項目或修改路線。 

(十三) 在大會公佈成績後十分鐘內，賽員有權上訴，所有上訴，必須以上訴書作實，連同澳門幣 200

元，呈交予賽事主委。若上訴得席者，上訴費將予發還。上訴委員會之議決為最終裁決。 

(十四) 比賽賽例根據國際獨木舟聯會所頒佈之馬拉松比賽賽例。 

(十五) 本會將保留解釋及修改以上條例之權利。 

(十六) 若比賽當日的早上 7 時前，氣象台懸掛 3 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之比賽將會

取消。 



 


